




县委、县人大、县政协、县法

院、县检察院；县政府各组成

部门、各乡镇；县档案馆等。

主办单位：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地 址：山西省吕梁市兴县新

建东路

邮 编：033600

电 话：（0358）6325063

县政府文件

关于县城市民健身广场土地权属的批复

（兴政函〔2026〕7 号）········································1

关于兴县天然气(煤层气)液化储气调峰提氦项目等2个项

目地块详细规划编制方案的批复

（兴政函〔2026〕9 号）········································2

关于优化铝土矿矿权市场化出让模式助力兴县经济转型

升级的申请

（兴政函〔2026〕11 号）······································ 3

关于尽快启动兴县煤炭资源接续配置区块出让工作的请

示

（兴政函〔2026〕12 号）······································ 5

县政府办公室文件

关于印发《兴县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实施方案》的通知

（兴政办发〔2026〕1 号）·····································7



关于印发《兴县利用煤基固废实施生态回填及区域生态修复治理专项规划

（2025-2030）》的通知

（兴政办发〔2026〕2 号）··································································· 11



县政府文件

兴县人民政府
关于县城市民健身广场土地权属的批复

兴政函〔2026〕7 号

兴县自然资源局：

你单位《关于确定县城市民健身广场土地权属的请示》（兴自然资字〔2026〕

8 号）收悉。经县政府研究，原则同意县城市民健身广场占用土地 11186.48 平

方米，确定为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为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土地使用权以

划拨方式供地，请你单位按有关规定予以确权。

兴县人民政府

2026 年 2 月 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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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文件

兴县人民政府
关于兴县天然气(煤层气)液化储气调峰提氦

项目等 2个项目地块详细规划
编制方案的批复

兴政函〔2026〕9 号

县自然资源局：

你局《关于兴县天然气（煤层气）液化储气调峰提氦项目等 2个项目地块详

细规划编制方案的请示》(兴自然资字〔2026〕14 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

下:

一、原则同意《兴县天然气(煤层气)液化储气调峰提氦项目地块详细规划》

和《兴县 JCX-02 地块(黄河大酒店)详细规划》。

二、兴县天然气(煤层气)液化储气调峰提氦项目地块编号：WTZ-01，地块用

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控制指标为容积率≥0.5，建筑密度≥30%，建筑高度≤

24m；东、西、南、北侧退距均≥5m；地块建设除必须满足本规划地块控制指标

的要求外还需遵守相关法规、规范等规定。兴县 JCX-02 地块(黄河大酒店)项目

地块，该项目地块编号为 JCX-02，用地性质为旅馆用地（090104），容积率≤2.4，

建筑密度≤45%，建筑高度≤55m。建筑退距为西侧退道路红线 5米、南方向退道

路红线 10 米，北侧退道路红线 3米，东侧退用地界限 3米。

三、请严格按照批复后的地块详细规划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

兴县人民政府

2026 年 2 月 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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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文件

兴县人民政府
关于优化铝土矿矿权市场化出让模式

助力兴县经济转型升级的申请

兴政函〔2026〕11 号

吕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铝土矿的开发利用对山西省打

造千亿铝基新材料产业集群、推进能

源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

推动我市资源型经济转型升级、实现

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

根据最新勘查，孝义市申家庄矿

区是我国目前最大的铝土矿，资源储

量巨大，已探明铝土矿资源量 1.83 亿

吨，同时伴生煤炭 1.98 亿吨（主要为

焦煤）、镓 1.3 万吨，资源优势明显。

申家庄矿西段区域已经列入山

西省出让计划，鉴于该区域铝土矿开

发对我县铝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我县对该区域铝土矿矿业权配置极其

关注，期望能借本次申家庄矿区出让，

完善和强化我县铝产业链，推动兴县

铝镁产业基地转型升级。现将兴县铝

产业发展情况作如下汇报，并就孝义

市申家庄矿西段区域出让方面相关工

作提出两点建议。

一、铝产业发展概况

目前，兴县铝镁产业基地依托中

铝集团等大型央企、山西中润链主企

业已建成 33 万吨铝土矿，200 万吨氧

化铝，50 万吨电解铝，40 吨金属镓，

40 万吨赤泥选铁产能，并引进一批铝

深加工企业，可生产43种铝产品。2025

年，兴县铝镁产业基地产值已突破 200

亿元，实现了“铝土矿、氧化铝、电

解铝、铝精深加工”的协同产业链，

延伸发展“铝土矿、稀有金属提取、

固废综合利用”产业链，成为全省主

要的从原材料到深加工全部配套的铝

基新材料产业园区和新型绿色发展增

长极。

二、铝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铝土矿资源严重短缺。兴

县铝产业基地自采矿产能仅 33 万吨，

而铝土矿年需求量超 530 万吨，每年

超过500万吨的原料需要进口或外购，

叠加运费因素影响，年运行成本较沿

海氧化铝项目高 4 亿元以上，严重拉

高了原料成本，下游氧化铝企业经营

出现巨亏，今年上半年铝产业基地所

属山西华兴铝业有限公司被迫减产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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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铝产业原料短缺已成为基地发

展的“卡脖子”难题。

（二）铝土矿矿权取得困难。目

前的铝土矿矿权出让遵循“价高者得”

的原则，侧重短期资金收益，商品属

性明显，铝土矿在出让中没有体现“国

家战略矿产”的特性。我省近两年已

出让 10 余宗铝土矿，矿权均被民营企

业取得。近年来，虽然中铝股份有限

公司等国有（或国家参股）产业链企

业也积极参与了山西省铝土矿矿权出

让工作，期望获取资源，但最终因决

策理性和国企内部运行机制，报价时

无法抗衡民营资本，在历轮矿权出让

中无所斩获。另外，中国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的涉煤铝土矿探矿权无法转采

取得采矿权，本地资源不能开发利用。

三、工作建议

孝义申家庄矿区具有丰富的铝土

矿、煤炭等资源，可作为吕梁打造铝

基新材料产业基地的上游原材料供应

核心保障，对于兴县铝镁基地 200 万

吨氧化铝产能稳定、50 万吨电解铝项

目高效运转、铝深加工企业可持续发

展、多资源综合回收利用以及千亿级

产业集群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为此，恳请市局报请上级统筹全省矿

产资源出让和铝基产业发展布局，在

申家庄矿权出让工作中给予我县铝产

业基地重点支持，助力兴县铝产业破

解资源瓶颈，切实解决原料短缺难题。

（一）推行综合评标市场化出让

模式。在遵循市场公平竞争原则基础

上，引导制定“价格+技术+产业协同+

生态保护+国家战略”的综合评标体

系，重点考量企业的国家战略实现基

础、产业链整合能力、资源开发能力

和综合利用水平、生态环保承诺兑现、

地方就业带动效果、税收贡献等，打

破“价高者得”的单一出让原则。

（二）设定矿产品供应优先要求。

在出让环节应明确申家庄开发主体需

承诺将铝土矿优先保障兴县铝基新材

料产业链，确保资源就地转化，从源

头破解兴县铝产业原料短缺难题，推

动产业链延链强链，实现资源利用与

产业发展的协同共赢。

兴县人民政府

2026 年 3 月 2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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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县人民政府
关于尽快启动兴县煤炭资源接续配置区块出让

工作的请示

兴政函〔2026〕12 号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有序

推进煤炭资源接续配置保障煤矿稳产

保供的意见》(晋政发〔2022〕2 号）

精神，兴县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向吕

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上报了我县两

块相邻的煤炭接续资源并汇报了拟出

让煤炭资源接续配置区域附近的两宗

煤炭采矿权情况。

2025 年 9 月 18 日，兴县自然资源

局向吕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议将

原计划的两块煤炭接续配置资源区块

和周边煤炭矿业权空白区合理规整后

整体出让。规整后区块（坐标见附件）

包含了之前上报的我县两块相邻的煤

炭接续配置资源区块，面积分别是

3.1724 平方千米和 2.53 平方千米；在

原区块基础上，充分考虑了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需要和我县煤炭资源矿业权

实际分布情况以及生态红线、城镇开

发边界与煤炭资源赋存区域的关系后

有所扩展，将山西锦兴能源有限公司

肖家洼煤矿北部、兴县县城南部煤炭

矿业权空白区的煤炭资源一并纳入本

次接续配置计划范围。规整后的区域

面积为 10.8519 平方千米，推断资源

量约 2亿吨。

2026 年 3 月 8 日，兴县自然资源

局已将兴县接续配置资源区块录入山

西省资源储备库。关于接续配置资源

区块的规整及入库情况，吕梁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也已经上报至山西省自

然资源厅。

现我县煤炭资源接续配置资源区

块出让前期的配合工作已经完成并上

报，故恳请省厅能够支持我县煤铝一

体化发展需求，尽快安排启动我县接

续配置资源区块的出让工作。

特此申请。

附件：接续配置出让蔚汾镇和奥

家湾乡一带煤炭接续资源区块拐点坐

标

兴县人民政府

2026 年 3 月 2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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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接续配置出让蔚汾镇和奥家湾乡一带煤炭

接续资源区块拐点坐标

CGCS2000 三度带

点号 x y

1 4257165.271 37509951.602

2 4257215.013 37510215.657

3 4257331.642 37510227.204

4 4257329.410 37510464.730

5 4257426.430 37511555.560

6 4257434.807 37511625.120

7 4256950.650 37511823.841

8 4257133.213 37512153.248

9 4257492.042 37512100.415

10 4257630.940 37513253.850

11 4257631.030 37513925.560

12 4256891.930 37514457.560

13 4255426.830 37515044.560

14 4255429.030 37517228.560

15 4253430.230 37517726.060

16 4253427.060 37515984.030

17 4255952.930 37514596.560

18 4255945.568 37509437.810

19 4256138.113 37509444.527

20 4256177.800 37509580.126

21 4256345.591 37509588.593

22 4256350.882 37509855.823

23 4256177.580 37509994.729

24 4256217.267 37510415.417

25 4256712.304 37510366.469

26 4256682.670 37510042.619

拐点数 26 个，面积 10.8519 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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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办公室文件

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兴县烟花爆竹安全监管

实施方案》的通知

兴政办发〔2026〕1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兴县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遵照执行。

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 年 1 月 1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兴县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我县烟花爆竹安全监

管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按照《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做好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储存、

运输、燃放等工作的通知》（晋安办发

〔2025〕89 号）、《吕梁市安全生产委

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储存、运输、燃放等工作的通

知》（吕安办发〔2025〕88 号）、《吕梁

市应急管理局关于转发〈山西省应急

管理厅关于做好全省烟花爆竹经营安

全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的通知》（吕

应急发〔2025〕210 号）、《吕梁市安全

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山西省安

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在全省开展

烟花爆竹“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的通

知的通知》（吕安办发〔2025〕89 号）

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

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原则

我县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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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办公室文件

以“控制总量，严格准入，区域销售，

属地管理”为原则，通过各部门、各

（乡）镇齐抓共管，协作配合，全力

做好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确保全

县的安全稳定。

二、临时销售点数量

我县城区烟花爆竹（临时）销售

点原则上不超过 30 个；乡（镇）辖区

东会乡、交楼申乡、固贤乡、赵家坪

乡、圪达上乡原则上不超 1 个，其余

乡镇原则上不超 2个。

三、经营、运输和储存要求

（一）人员要求

1.申请人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身体健康，18 周岁以上（男 60

周岁以下，女 55 周岁以下），无犯罪

记录；

2.主要负责人自行选择到具备培

训条件的安全生产培训机构报名参加

培训，并取得由吕梁市应急管理局发

放的考核合格证、销售人员经过安全

教育。

（二）场地要求

烟花爆竹经营网点按照“统一规

划、合理布局、总量控制、规范管理、

经营有序、方便群众、确保安全”的

原则布局，具体要求如下：

1.符合我县制定的零售经营布点

规划；

2.零售场所面积不应小于10平方

米，且不应大于 200 平方米，其周边

50 米范围内没有其他烟花爆竹零售

点，并与学校、幼儿园、医院、集贸

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

易爆物品生产、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

物保持 100 米以上安全距离；

3.零售场所应配备必要的消防器

材，张贴明显的安全警示标识；

4.在兴县人民政府规划的禁燃区

和限燃区域内，不得设立烟花爆竹零

售点；烟花爆竹零售店（点）不应与

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5.不得在旅游景点设立烟花爆竹

零售点；

6.销售点严禁存在“下店上宅”

“前店后宅”、集中、连片或在居民居

住建筑内设置；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经营要求

1.批发企业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必须符合国家

法律规定的安全条件，必须和合法的

烟花爆竹经营者进行购销活动。必须

建立并严格执行采购、销售流向登记

制度，健全购销档案，并留存 2 年备

查，不得向零售经营者供应应由专业

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

2.临时销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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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销售点要悬挂《烟花爆竹经

营（零售）许可证》和烟花爆竹经营

（零售）店的营业执照，经营销售人

员要携带居民身份证；经营场所要张

贴明显的安全防火警示标志和配备必

要的消防器材；

（2）严禁零售户在销售点之外储

存烟花爆竹，每个销售点的存货堆高

不得超过 2.2 米，存货量不得超过销

售点容积的 80%；

（3）零售户销售的烟花爆竹必须

带有防伪标识，所售商品必须有与之

相符的相关票证；

（4）严禁零售户走街串巷、流动

销售烟花爆竹；

（5）零售户一证只能设一个固定

销售点，不得一证多点；

（6）零售经营户不得转让、转借

和伪造证件。

（四）运输、储存要求

所有烟花爆竹零售点，所购烟花

爆竹必须由批发企业统一配送，不许

私自运输。零售点当天销售所剩余的

烟花爆竹必须存放于批发企业仓库，

禁止私自储存。许可证到期后，各销

售点剩余烟花爆竹必须清库（点）。

四、许可程序

乡（镇）临时销售点按照下列程

序进行：

（一）由本人向乡（镇）人民政

府提出销售经营书面申请；

（二）由各乡（镇）人民政府实

地确认销售地点，并在审批表上填写

确认，审核批准；

（三）由县行政审批局按照相关

规定核发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店的

营业执照；

（四）由申请人在乡（镇）确认

的地点，按照经营场所规定的安全条

件，设置相关设施、设备；

（五）销售点负责人需参加安全

培训经考核合格，并与县应急管理部

门签订《烟花爆竹经营销售安全管理

责任书》；

（六）由应急管理部门发放《烟

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城区零售点由本人向县应急管理局提

出销售经营书面申请即可。

五、办理时间

兴县应急管理局和各乡（镇）人

民政府于 2026 年 1 月 25 日前完成选

址确认；兴县应急管理局于 2026 年 1

月 26 日至 2026 年 1 月 31 日办理《烟

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六、工作要求

（一）严格监管，各司其职

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安全监督管理;做好烟花爆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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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企业规划布点和经营许可证颁发管

理工作;依法监督检查烟花爆竹经营

企业(点)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和标准情况;依法查处超量储存、超范

围经营等违法行为。公安机关负责烟

花爆竹的公共安全管理:负责做好烟

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焰火燃放许

可证核发工作;负责加强焰火晚会以

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安全监

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流通环节

的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负责

依法查处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烟花

爆竹产品的行为。生态环境部门负责

空气质量监测，及时发布空气质量预

测预报信息，提出污染天气预警期间

禁放建议。交通运输部门负责核发危

险货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负责对

烟花爆竹承运人、运输车辆及驾驶员、

押运员的资质资格进行监督检查;负

责依法查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行政

审批管理部门依法核发烟花爆竹经营

单位营业执照。消防救援部门负责涉

及烟花爆竹的火灾扑救工作和依法查

处违反消防安全规定的行为，做好燃

放烟花爆竹重点时间、重点区域值班

备勤工作及集中燃放区域的应急救援

准备。住建部门负责督促指导烟花爆

竹经营企业储存仓库依法开展消防验

收工作，查处未经消防验收擅自投用

的行为。交通运输、邮政管理等部门

根据职责分工负责物流寄递等企业安

全监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收寄验视

制度，严禁收寄烟花爆竹。

（二）广泛宣传，深入发动

各乡（镇）、各部门应当做好安全

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教育工作，教

育公民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安

全燃放烟花爆竹。

（三）密切配合，协同作战

烟花爆竹销售期间，在县政府统

一领导下，公安、应急、市场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队、消防等部门要加强

协作，建立有效监管机制，全面做好

我县烟花爆竹销售的综合监管工作。

要公布举报电话，加大对非法采购、

运输、批发、零售、储存烟花爆竹等

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四）加强监督，严格问责

各乡（镇）、各部门必须从维护全县安

全大局的高度出发，认真履行各自的

监管职责，加强排查检查，严厉查处

非法违法行为，规范经营秩序，严防

安全事故。县政府办负责组织开展督

查检查，对监管职责履行不力的乡

（镇）和部门要进行问责，因工作不

力造成事故的要依法进行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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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兴县利用煤基固废实施生态回填及区

域生态修复治理专项规划（2025-2030）》
的通知

兴政办发〔2026〕2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兴县利用煤基固废实施生态回填及区域生态修复治理专项规划

（2025-2030）》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兴县利用煤基固废实施生态回填及区域生态修复治理专项规划

（2025-2030）》

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 年 3 月 2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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